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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23-022 

转债代码：128034         转债简称：江银转债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23 年 6 月 6 日

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江阴市澄江中路 1 号银信大厦十五楼

会议室召开，以现场结合通讯（视频）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行应参会董事 11 名，

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行

《章程》的规定。因相关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已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 50%，

根据银保监相关规定，董事龚秀芬本次会议无表决权。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会议由孙伟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同意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对本行董事会

进行换届选举。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关于提名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宋萍、倪庆华、卞丹娟、范新凤、陈强、陈协东、徐建东为本

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会中兼任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本行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并报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

格。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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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提名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周凯、乐宜仁、汪激清、董斌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依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核准任职资格。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关于推举执行董事、行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的议案 

详见本行披露的《关于董事长辞职暨推举执行董事、行长代为履行董事长职

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3:30 在江阴市澄江中路 1 号银信大厦

二楼会议室召开本行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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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宋萍女士： 

197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99 年 9 月参加

农村信用社工作，历任本行西郊支行行长助理、本行团委书记、财务部副总经理、

财务部总经理、副行长、党委委员。曾任本行第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长，2016 年 5月至 2019年 4月任宜兴农商行董事、行长、党委副书

记，2019 年 4 月起任本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行长、党委副书记，2020 年 5 月

起任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行长、党委副书记，2023年 5月 30日起任本行党

委书记。 

截至目前，宋萍女士持有本行股票 60.2 万股，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宋萍女

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章程》等

有关规定。宋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倪庆华先生： 

1976 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工程师。1999年参加工作，历任

昆山农村商业银行陆家支行行长助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2023年 5月 30日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 

截至目前，倪庆华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倪庆华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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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

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章程》等有关

规定。倪庆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卞丹娟女士： 

1973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8 年 9 月

加入本行，历任本行办公室副主任、计划信贷部副总经理、朝阳支行副行长、要

塞支行副行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级）、办公室主任、综合办公室主任、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现任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靖江农商行董

事、姜堰农商行董事。 

截至目前，卞丹娟女士持有本行股票 32.3432 万股，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卞

丹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章

程》等有关规定。卞丹娟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范新凤女士: 

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1989 年 10 月参加工作，历任江阴

市长江加油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江苏新长江集团有限公司外贸部主办会计，本行

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目前，范新凤女士持有本行股票 0.2 万股，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范

新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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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范新凤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强先生: 

197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中级会计师。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

历任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本行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现任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目前，陈强先生持有本行股票 0.2 万股，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强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

行《章程》等有关规定。陈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协东先生： 

1967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1987 年参加工作，

历任江阴市顾山化工厂会计、财务科长，无锡海江印染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江

苏恒源祥服饰有限公司财务科长，本行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现任江阴市一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本行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截至目前，陈协东先生持有本行股票 73.7808 万股，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陈协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本行《章程》等有关规定。陈协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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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东先生: 

1972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1992 年 8 月参加工

作，历任无锡市缫丝二厂出纳、会计、无锡中石塑业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无锡

普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长、江阴振宏重型锻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现任

振宏重工（江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徐建东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徐建东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不适合担任本行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

《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建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凯先生： 

1969 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

家，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专家，南京大学创意产

业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安高文化科技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市场研

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新兴产业与金融科技中心主任，山东曲阜文

化两创研究院院长，江苏远见新经营战略研究院理事长，江苏省特色小镇发展研

究会副理事长等。入选全国首批中宣部/教育部卓越传播人才计划、江苏省“六

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计划、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江苏省紫

金文化英才、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济宁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等；央视“百家

讲坛”主讲人，美国堪萨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

院博士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国家财政部注册会计师，中国多所高校

MBA、EMBA导师，荣获江苏省“双创十佳名师”等，刊发论文 160余篇，主持完

成各类课题近 200 项，著编译书籍 19部，软著 57项，国家发明专利 5项等。两

度荣获“金圆桌”奖中国上市公司最具影响力独立董事。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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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截至目前，周凯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凯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章

程》等有关规定。周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周凯先生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乐宜仁先生： 

196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兼任中

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人民政府合作设立的上海研究

院特聘研究员，是研究银行危机和经营战略的专家。1981年参加银行工作，先后

在工商银行泰州支行，工商银行江苏分行工作。2004至2005年，任丰德资本副总

裁，专项负责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前期投资服务工作。曾经担

任东吴农村商业银行改制的财务顾问、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和紫金农村商业银行独

立董事、本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为苏州爱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江

苏阳山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龙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中美同

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玖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行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乐宜仁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乐宜仁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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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等有关规定。乐宜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乐宜仁先生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汪激清先生： 

196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

沙洲职业工学院财会教研室主任、张家港市大成纺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商贸城总经理、张家港长兴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张家港市勤业财经培训学校校长，张家港锦泰金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负责人，张家港全峰货物仓储有限公司监事，张家港恒

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

苏瑞铁轨道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德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本行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汪激清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激清先

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

《章程》等有关规定。汪激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汪激清先生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董斌先生： 

1966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金融学博士。参

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南京南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东南大学任职。现任东南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东南大学金融衍生品研究所所

长。 

截至目前，董斌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与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董斌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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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本行《章

程》等有关规定。董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斌先生尚未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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